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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大型群众活动安全保卫管理规定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３日太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１日山西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维护大型群众活动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行政区域内举办的大型群众活动，均适用本
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大型群众活动，是指在公共场所举办的，
参加人数每日一万人以上或每场五千人以上的文娱、体育活动、交
易会、展览会等。

第四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单位举办大型群众活动，实行
分级审批：

（一）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
民团体举办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举办的，由县（市、区）人民
政府批准；

（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举办的，由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
（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四）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举办的跨县（市、区）的活动，须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条　两个以上单位联合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由牵头单
位按第四条的规定申请批准。

第六条　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单位，须在活动举办三十日前，
按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分别向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
请。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批
复。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决定和批准举办的大型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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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由决定和批准举办活动的人民政府的同级
公安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当地公安机关和举办单位应密切配合。

第八条　负责大型群众活动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机关，须制
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

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举办的方式、起止时间、参加人数；
（二）举办的地点或者路线，并附平面示意图；
（三）安全保卫工作的机构设置、人员的部署和职责分工；
（四）安全措施包括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应急措施及处置办法；
（五）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场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筑物和各项设施坚固安全，出入口符合安全疏散要求；
（二）验收合格后的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三）良好的照明设备和应急照明设备；
（四）必要的通讯设备；
（五）露天活动场所，应有明显的通行标志；
（六）相应的停车场地；
（七）急救处所及设备。
第十条　公安机关认为大型群众活动的场所和设施不符合安

全保卫工作要求的，应建议举办单位缓办或停办。
第十一条　大型群众活动开始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部门

应会同举办单位勘察活动场所，及时排除不安全隐患。
第十二条　大型群众活动发售入场证（券）的，必须按安全保

卫工作方案中确定的每场限量发放或出售。发生紧急情况时，安
全保卫工作负责人有权责令停止发放或出售。

发放或出售入场证（券）时，由发放或出售单位负责维持现场
秩序。

第十三条　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单位，应同提供大型群众活
动场所的单位签订协议，双方按协议的规定履行职责。

第十四条　大型群众活动演（展）出、表演、交易期间，场、馆出
入口和内部通道必须通畅，保证参加活动的人员能有序疏散。

第十五条　参加大型群众活动的人员，必须遵守活动场所的
制度，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疏导。禁止下列行为：

（一）故意拥挤、结伙斗殴、寻衅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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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刀具、枪支弹药、剧毒物、污染物等危
及人身健康和安全的物品入场；

（三）向场内投掷物品；
（四）侮辱、殴打他人。
第十六条　大型群众活动安全保卫工作现场负责人，发现严

重妨碍活动正常进行的情况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立即停止活动；
（二）采取紧急交通疏导措施；
（三）采取保护群众的相应措施并及时组织疏散。
第十七条　执 行 大 型 群 众 活 动 安 全 保 卫 工 作 任 务 的 公 安 人

员，发现可能影响活动正常进行的人，可以依法对其所携带的物品
进行检查；对危害公共安全、扰乱活动秩序的人，可强行带离现场
审查处理。

第十八条　负责大型群众活动任务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依
法办事，遵守纪律，尽职尽责。

第十九条　大 型 群 众 活 动 的 负 责 人 和 工 作 人 员 违 反 本 规 定
的，视情节轻重，由本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
罚；因玩忽职守，致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应用中的问题由太原市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经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后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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